附件1

承诺书
致： 无锡太湖鼋头渚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
我公司自愿参加无锡市太湖鼋头渚风景区2026年春季美食市集项目的招商，并接受对我公司的资格审查。
我公司承诺：我公司未处于被责令停业、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、冻结和破产状态，企业没有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项目搭建、食品安全事故等问题，与无锡文旅集团及下属单位未有任何债权债务及合同纠纷。根据贵单位提出的招商要求，本公司递交的投标文件中的内容没有隐瞒、虚假、伪造等弄虚作假行为。
若发现以上行为，贵景区可以拒绝我公司报价，如已中标，可取消我公司中标资格，我公司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，并接受相关部门对我公司弄虚作假、违反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做出的任何处理。

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
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：   

年    月    日
